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灵武市财政局 2017 年政府信息公开

工作年度报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

《条例》）、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>办法》的要求，特向社会公布 2017 年灵武市

财政局信息公开年度报告。本报告由概述、主动公开政府信

息情况、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办理情况、因政府信息公开申

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

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等五个部分组成。本报告中所列数据

的统计期限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。

一、概述

（一）2017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基本情况。2017 年，

我局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及《宁

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信息公开办法》的要求，结合我局具体工

作，及时主动公开相关财政信息。其中，我局对积极稳妥推

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（PPP）项目、政府采购信息、使用

财政资金的部门和单位预决算、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、党政

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、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有关措施、财

政局工作规则等信息进行重点公开，切实提高财政工作公开

度、透明度。

（二）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亮点和成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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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丰富公开内容。对公开的范围、公开的内容、公开

的形式、公开的制度等作了进一步的明确。做好政府信息公

开以及已公开内容存档备查、备案等工作。二是突出公开重

点。坚持把群众最关心、最需要了解的权、钱、人、事等事

项公开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重点,加大推行政府信息公开的

力度，推行阳光财政，接受社会监督。三是确保公开时效。

针对公开项目的不同情况，确定公开时间，做到常规性工作

定期公开，临时性工作随时公开，固定性工作长期公开。四

是加强财政预决算公开。根据财政厅的安排，我局对年度预

算、决算按照财政部统一规范格式及时严格进行公开。

（三）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和规范制度情况

市财政局严格按照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》、《依申

请公开政府信息工作制度》、《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》

和《信息公开责任追究制度》等相关工作制度的要求，按照

“谁公开、谁审查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对决定公开的规范性

文件在发文的同时，上网发布并存档备查，使规范性文件的

审查签发与保密审查、公开审查更加程序化、规范化。

（四）组织机构建设情况

市财政局成立了由局长马学龙任组长，副局长黄少军、

李小鸿、马耀光为副组长，相关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信息公

开工作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财政局办公室，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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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专职人员具体负责政府信息公开和日常工作，确保工作正

常有序开展。

（五）公开渠道建设和利用情况

我局利用“灵武市政府”网络平台，宣传财政政策、法

规工作。充分利用发挥好网站作用。

（六）2017 年政府信息公开主要任务落实情况

1、主动公开全市财政收支情况。我局按照自治区财政

厅的要求，主动公开全市财政收支情况，解读财政收支增减

变化情况及原因、预判财政收入走势，主动解释说明收支运

行中可能引发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。目前，我局在市政府政

务公开栏按月公开了全年全市财政收支情况。

2.扎实推进预决算公开工作。按《预算法》的规定，及

时在市政府网站公开了经市人大审查批准的《关于灵武市

2016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7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》等内

容，涵盖一般公共预算、政府性基金预算、国有资本经营预

算和社保基金预算等四个本预算及本级政府转移支付安排

情况。除涉密信息外，市本级部门预算全部细化公开至支出

功能分类的项级科目。

3.全面完整发布政府采购信息，严格执行政府采购信息

发布制度。按照《政府采购法》、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

和《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》(财库

〔2015〕135 号)规定，认真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。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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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文件模块公布《规范政府采购分散管理有关事项的通

知》，用于规范政府采购的有关事项。同时在灵武市政府网，

政府信息公开目录下设的政府采购公开模块公开了采购项

目信息，包括采购项目公告、采购文件、采购结果、采购合

同等信息，全年共公开信息 168 篇，确保公开的全面性、完

整性。

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
（一）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数量。市财政局对政府信息进

行了梳理和编目，2017 年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33 条，全文电

子化达 100%。

（二）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主要类别 。主要有：机构

职能类信息；部门文件类信息；政策解读类文件类信息；重

点工作类信息；财政收支情况类信息；财政预决算及“三公

经费”类信息

（三） 本单位政府信息公开的形式。依托灵武市政府

网政务公开栏进行公开。

（四）开展政策解读工作情况，政策解读数量。紧盯上

级政策动向，加强沟通对接，方便单位群众办事，今年我局

针对灵武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，具体制定说明并及

时公开，方便干部职工及群众了解政策。

（五）回应社会关切情况 。不断完善网络信息公开，

拓展与公众互动交流渠道，察民情、汇民智、解民忧，切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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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，全面提升财政工作公信

力。

三、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办理情况

（一）受理依申请公开的数量及办理情况。

2017 年我局没有受理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。

（二）“不予公开”的政府信息涉及内容及原因。

我局“不予公开”的政府信息主要是上级涉及公共安全

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，“不予公开”的原因是根据上级文件

决定公开。

四、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情

况

2017 年我局没有因政府信息公开被申请行政复议或提

起行政诉讼。

五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

在肯定成绩的同时,我局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也还存

在一些不足和问题, 主要是负责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人员

为兼职，工作任务重、事务繁杂，影响了工作进度和效率。

针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，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我局将继续按照

市委、市政府的统一要求，认真查找不足，采取以下措施，

切实推进我局信息公开工作。

（一）进一步扩大政府信息公开范围和内容。在内容和

范围上再作延伸，努力从多个层面上实行全方位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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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进一步贯彻执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。加快理顺工

作机制，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逐步细化，推进政务公开责任

制。

（三）进一步加强信息公开的主动性，不断提高政府信

息公开工作的质量和水平。

（四）把握公开的时间节点。财政预、决算根据预算法

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公开，其他规范性文件按规定要求公

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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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统计表

（2017 年度）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灵武市财政局

统 计 指 标 单位 统计数

一、主动公开情况 ——

（一）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数

（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相同信息计 1 条）
条 33

其中：主动公开规范性文件数 条 33

制发规范性文件总数 件 0

（二）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——

1.政府公报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0

2.政府网站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33

3.政务微博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0

4.政务微信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0

5.其他方式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0

二、回应解读情况 ——

（一）回应公众关注热点或重大舆情数

（不同方式回应同一热点或舆情计 1 次）
次 0

（二）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回应解读的情况 ——

1.参加或举办新闻发布会总次数 次 0

其中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新闻发布会次数 次 0

2.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次数 次 0

其中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次数 次 0

3.政策解读稿件发布数 篇 0

4.微博微信回应事件数 次 0

5.其他方式回应事件数 次 0

三、依申请公开情况 ——

（一）收到申请数 件 0

1.当面申请数 件 0

2.传真申请数 件 0

3.网络申请数 件 0

4.信函申请数 件 0

（二）申请办结数 件 0

1.按时办结数 件 0

2.延期办结数 件 0

（三）申请答复数 件 0

1.属于已主动公开范围数 件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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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同意公开答复数 件 0

3.同意部分公开答复数 件 0

4.不同意公开答复数 件 0

其中：涉及国家秘密 件 0

涉及商业秘密 件 0

涉及个人隐私 件 0

危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件 0

不是《条例》所指政府信息 件 0

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件 0

5.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数 件 0

6.申请信息不存在数 件 0

7.告知作出更改补充数 件 0

8.告知通过其他途径办理数 件 0

四、行政复议数量 件 0

（一）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数 件 0

（二）被依法纠错数 件 0

（三）其他情形数 件 0

五、行政诉讼数量 件 0

（一）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或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数 件 0

（二）被依法纠错数 件 0

（三）其他情形数 件 0

六、举报投诉数量 件 0

七、依申请公开信息收取的费用 万元 0

八、机构建设和保障经费情况 ——

（一）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专门机构数 个 1

（二）设置政府信息公开查阅点数 个

（三）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数 人 1

1.专职人员数（不包括政府公报及政府网站工作人员

数）
人 0

2.兼职人员数 人 1

（四）政府信息公开专项经费（不包括用于政府公报编辑管理

及政府网站建设维护等方面的经费）
万元

九、政府信息公开会议和培训情况 ——

（一）召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会议或专题会议数 次 1

（二）举办各类培训班数 次 1

（三）接受培训人员数 人次 1

单位负责人： 审核人： 填报人：邓佳丽

联系电话：0951-4021769 填报日期：2018 年 1 月 8 日


